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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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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3

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吉首市 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为吉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吉首市

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吉首市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29,122.68万元，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吉首市城区内 8个片区，分别位于乾州街道片区、镇溪街道片区、

峒河街道片区、石家冲街道片区、纱厂片区、商业城片区、机电

街片区、峒河公园片区，建设工期为 2024年 7月-2026年 6月。

建设内容

本项目拟对吉首市内 8个片区的 121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总户

数 8129户，总建筑面积 67.91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供水管线、排污管、雨水管网、强弱电线缆、接入天然气管道、

新增垃圾收集点等基础类设施改造，新增机动车车位 2630.00个、

充电桩 298个、增设照明设施、消防设施等完善类设施改造，增

设智能门禁系统、道闸系统等提升类设施改造。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如下：(1)基础类：道路改造 260980.28平方米；透水砖铺装

地面 27966.44 平方米；停车位铺装 15225.22 平方米；消防设施

147.00个；接入天然气管道 21996.00米；改造、新增垃圾收集点

185个；疏通、维修暗沟 24899.00米；改造供水管线 2194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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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排污管 34028.00 米；新增雨水管 32819.00 米；新建化粪池

67个，清掏化类池 199.00个，强电线缆地下铺设 58835.00米；

弱电线缆地下铺设 63640.00米；安防设施 215套。(2)完善类：新

增机动车停车位 2630.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954.00个；健身活

动场地 8888.24平方米；生态停车场 21578.95平方米；配置 60KW
直流汽车充电桩 298个；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充电桩 128个。(3)
提升类：增设智能门禁系统 92套；增设智能道闸系统 156套；公

共服务设施改造 27576.60平方米。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5,3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15年

实施机构 吉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批准文件

1、《吉首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首市 2024年老日小区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发[2024]163
号）；

2、《吉首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首市 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的批复》（吉发改发[2024]194号）；

3、《吉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吉首市 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吉住建批[2024]35号）；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33101202412030102 号；

433101202410310101 号 ； 433101202411060101 号 ；

433101202411050101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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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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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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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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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3

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吉首市高铁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项目，项目实施机

构为吉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吉首市

高铁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吉首市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 9,132.81万元，项目地点位于本项目拟建地点位于吉首

东站站前广场左侧。建设期间为 2024年 9月-2026年 8月。

建设内容

总建筑面积 11347.18平方米，其中：站房 9435.18平方米、服务

用房 200平方米、辅助用房 600平方米、生活辅助用房 1112平方

米。场地设施 8880平方米，配套建设场地平整及土石方工程、人

行道路铺装、室外给排水工程、室外供配电及照明工程绿化景观、

生活水池、消防储水箱、手扶电梯、化粪池、隔油沉池、充电设

施等其他附属工程。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并按绿建一星级以

上标准建设。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3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20年

实施机构 吉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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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批准文件

1、《吉首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首市高铁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吉发改发[2023]136号）；

2、《吉首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吉首市高铁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项目总投资概算的批复》（吉发改发[2023]207号）；

3、《吉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吉首市高铁新城综合交通枢纽

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吉住建批[2023]24号）;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33101202408010201）。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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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